附件5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批告知承诺书

一、行政机关告知内容
静海县工经委就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批向申请人告知如下：

    (一)法律依据：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十五条；2、《天津市节约能源条例》第七条。

    (二)申请条件：建筑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下的公共建筑项目及建筑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下的居住建筑项目；其它年综合能耗3000吨标准煤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。
(三)申请材料:
1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查申请书（加盖公章）；2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印章）或工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；3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登记表（经法人代表签字和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并加盖公章）；4、含节能专篇内容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，也可委托相应资质的工程设计部门编制独立的节能专篇；5、有关节能设计标准和规范以及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(四)具体要求:
1、项目单位在进行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时，应抓紧完成申请材料的准备工作，并尽快启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的审批;
2、属于审批和核准项目，应在审批和核准之前完成合理用能审查；

3、属于备案项目，可在备案后、申报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合理用能审查，并取得许可;

4、项目单位在申报过程中，应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     申办地点 静海县行政许可服务中心3楼47号窗口
二、申请人承诺内容
         (由申请人使用钢笔或墨水笔填写，要求填写内容准确，字迹清晰可辩)
静海县工经委:

    企业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联系人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             

    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年综合能耗（吨标准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共建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居住建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企业(人)作出以下承诺:

    (一)本企业(人)对以上告知的内容已清楚，全面了解，承诺在进行项目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时，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用能审批，并接受贵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。

    (二)本企业(人)承诺对本企业(人)违反承诺的行为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    (三)本企业(人)承诺以上陈述真实、合法，是本企业(人)真实意思的表示。

本告知承诺书一式三份，一份由工经委存查，一份由承诺人办理审批时使用，一份由“中心联审服务窗口”保存。申请人对告知事项不明确的，应及时与工经委在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的窗口联系。   联系电话:68608630     
告知人：天津市静海县工业经济委员会（审查章）   承诺人（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：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